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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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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

本項研究分兩期進行，對未來的運動設施供應提出建議，以達致政府的體育發展政策目標。
研究進度

電話調查國際案例研究

盤點運動設施供應持分者諮詢

制定評估
運動設施
的方法

第二期

已完成 進行中

持分者諮詢

全港性及
區域性暨比賽/

培訓設施
供應研究

公眾諮詢第一期研究建議

第二期研究建議

第一期研究建議

按需要為修訂
《香港規劃
標準與準則》

作準備

向民政事務
委員會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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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研究在2017年至2019年間分八個階段進行，包括對香港以外四個指定司法管轄區的運動設施供應進行研
究*、通過電話調查及持份者訪談的形式探討本地的運動設施需求、盤點運動設施的供應、設計用以評估運動設
施供應水平的方法以及探討應否及如何修改《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中有關運動設施供應的準則。第一期研究重
點探討社區設施，而現正進行中的第二期研究則重點探討全港性及區域性設施。

研究目的及成果

透過本次研究，顧問已

a)在規劃運動設施時採用了世界衞生組織對運動的定義** ;

b)建議制定設施等級（即全港性設施、區域性暨比賽/培訓設施及社區設施級別）
以對應政府的體育政策目標;

c)建議更具彈性的運動設施供應標準，包括採用多用途設施，以「可計供應」計
算運動設施的供求, 以及更彈性的應用方法;

d)找出坊間最受歡迎的活動及提出量化運動設施需求及供應的科學方法；

e)為主要運動設施建議新的人口供應標準;

f) 在建議新的人口供應標準時充分考慮非政府的設施供應者及政府需彌補的供應
差距；及

g)建議政府定期檢視公眾運動模式的變化，並參考國際標準定期更新設施設計標
準。

*分別為廣州、新加坡、悉尼和溫哥華。
** 涉及體力消耗，技能和/或手眼協調能力作為主要焦點的活動，具有競爭元素及具備受組織規範的規則和活動模式；並且可以單獨或作為一個團隊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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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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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設施等級

滿足全港市民運動需要，可用於舉辦國際活動

主要用於舉行本地比賽或／及供精英運動員作訓練，同
時也滿足居住於設施附近較大範圍居民的需要

滿足鄰近居民日常運動的需要

主要用途

全港性設施

區域性暨比賽/培訓設施

社區設施

設施等級將規範各種運動設施的功能，使其更能符合政府的體育發展目標，並避免不同使用者之間的衝突。

社區 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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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識別受歡迎活動

顧問於2018年進行調查，收集公眾對運動的偏好以及對各
種運動設施需求的資訊。只有首20位及參與率達到或超過
0.5％的活動才被視為「受歡迎活動」。

排名 活動 參與率(%)
1 緩步跑 18.94%

2 優質健行 12.50%

3 游泳 11.60%

4 羽毛球 8.07%

5 伸展運動／瑜伽 7.86%

6 遠足 6.19%

7 健身／重量訓練 5.99%

8 籃球 5.37%

9 單車 3.80%

10 舞蹈 3.49%

11 足球 2.72%

12 太極 2.40%

13 乒乓球 2.35%

14 排球 1.17%

15 武術 0.83%

16 跳繩 0.82%

17 田徑 0.81%

18 網球 0.74%

19 體操 0.69%

20 跆拳道 0.54%

註:
1. 由於兒童遊樂場並不符合世界衞生組織對運動的定義，故此並未列出。
2. 足球跟小型足球的參與率被合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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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歡迎活動的設施
C. 土地及設施要求

受歡迎活動

室內標準多用途場地 羽毛球、籃球、排球

游泳池 游泳

戶外標準多用途場地 羽毛球、籃球、排球

足球場/欖球場 足球、欖球*

五人足球場 足球

網球場 網球

田徑運動場 田徑、足球、欖球*

受歡迎活動

多用途活動室 舞蹈、乒乓球、武術、跳繩、跆拳道、體操

健身室 健身／重量訓練

受歡迎活動

運動空間 太極、緩步跑、優質健行、伸展運動／瑜珈、兒童
遊樂場內的活動*

其他 遠足、單車

其他活動的例子

其他運動設施 壁球*、滾軸溜冰*、棒球*、板球*

為受歡迎活動而設的主要運動設施

為受歡迎活動而設的室內活動室

戶外活動空間

其他運動及康樂設施

註: 上列每類設施亦可供前20項最受歡迎活動以外的各種其他運動使用

*不再列入前20項最受歡迎活動的現有主流康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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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計算運動設施供求的方法 (1/3)

實際設施數量 設施的每小時容量 設施的每周開放時數 設施每週用戶時數

綜合各設施供應者的每週
用戶時數 標準容量 每週標準開放時間 「可計供應」

X X

÷ ÷

=

=

第一步: 盤點實
際數量及轉換為
設施每週用戶時

數

第二步: 把合計時
數除以標準數值

設施供應

建議主要運動設施的人口供應標準透過計量「設施每週用戶時數」設定，並考慮到特定設施類型的每週可容納
人數及開放時間，以標準化的方式計算運動設施的供應。這個新的計算設施單位稱為「可計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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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計算運動設施供求的方法 (2/3)

設施需求*

每週運動參與時數 抑制需求時數 標準容量 每週標準開放時間 「可計供應」需求

+ ÷ =計算供應需求
時數

新人口供應標準

預計人口 新人口供應標準

=計算新人口供
應標準

「可計供應」需求

÷

* 計算需求時已參考康文署管理設施的使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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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計算運動設施供求的方法 (3/3)

設施供應

各設施提供者的實際設施數量

設施需求

每週運動參與時數 抑制需求時數

+

標準容量

每週標準開放時間

標準容量

每週標準開放時間

供應差距

設施需求設施供應

-

供應差距

=「可計供應」
換算

皆以「可計供應」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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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層設施
向公眾開放

第二層設施
僅向特定用戶群體開放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公共屋邨

中小學

私人屋苑

大專院校

設施提供者
E.新人口供應標準 (1/2)

香港的八類設施提供者可分為兩層：

• 第一層包括政府提供的設施，開放給市民廣泛使用；及

• 第二層包括有限度提供給特定用戶群組使用的設施，例如私人體
育會的付費會員，私人屋苑居民，學生或教育學院的校友等。至
於由體育總會，社區組織及私人體育會提供的設施由於數量較
少，會被合併為第二層設施的一個細分類別。

根據調查結果，香港有很大部分居民選擇在不同設施提供者提供的
設施運動。最影響場地選址的因素為「鄰近住所」 。

社區組織

其他政府部門

體育總會

私人體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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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建議的人口方案所產生的差距分析（2026）
E. 新人口供應標準 (2/2)

建議的第一層設施供應標準 第一層設施的供應差距

游泳池
每293 900人一個可計供應（每

658 100人一個暖水池可計供應）
32

室內標準多用途場地
每34 900人一個可計供應 (49)

戶外標準多用途場地 每30 800  人一個可計供應 877

足球/欖球場
每172 200人一個可計供應 (3)

五人足球場/小型足球
場

每22 100人
一個可計供應*

55 

戶外網球場
每41 500人
一個可計供應

123 

田徑運動場**
每250 000人一個田徑運動場 (4)

註:
1. 供應短缺以（紅色）標示。

*建議標準沒有區分五人足球場或七人足球場 ，但規劃方向是只興建新的五人足球場， 以及推廣七人足球場的共用。
**建議的計算方案不適用於田徑運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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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更新設施設計標準及選址準則

位於港鐵站附近，交通便利，可供全港
市民參與體育活動之用

位於港鐵站附近，交通便利，可供較大
範圍的市民參與體育活動和作恆常運動
之用

位於民居附近，交通便利（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或徒步即達），可供當區／附近
居民作恆常運動之用

選址準則:

全港性設施

區域性暨比賽/培訓設施

社區設施

設施設計標準: 建議政府建立檢視機制，以確保設施
設計符合最新的國際標準。有關運動設施尺寸的指
引可以另行草擬，作為獨立文件以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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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研究初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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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全港性及區域性暨比賽/培訓設施供應研究 -四個指定司法管轄區的經驗

中國廣州 新加坡 澳洲悉尼 加拿大溫哥華

一）包括地域性及區域性
設施的需求及供應的研究

方法
• 運動設施供應調查 • 非量化公眾參與

• 運動設施供應調查
• 量化供求差距調查
• 以問卷形式量化體育

總會對設施的需求

• 運動設施供應調查
• 非量化公眾參與
• 非量化供求差距分析

二）提供地域性及區域性
設施

的方法和考慮因素

• 按人口訂立供應標準
• 訂有整體規劃圖
• 地域性設施傾向政策

主導

• 按地區訂立供應標準
• 訂有整體規劃圖
• 地域性設施傾向政策

主導

• 按供求差距提供相應
設施

• 地域性設施傾向政策
主導

• 按需要提供相應設施
• 地域性設施傾向政策

主導

參照悉尼以問卷形式量
化體育總會對設施的需
求，進行量化的供求差
距分析

參考不同司法管轄區分
析地域性及區域性運動
設施的需求及供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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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訪問體育總會以收集精英運動員對運動設施的需求(包括精英運動員訓練、本地比賽及國際比
賽)。

H . 全港性及區域性暨比賽/培訓設施供應研究 (1/3)

• 對沒有接受訪問的 26 間體育總會進行網上
資料蒐集，發現這些體育總會的運動設施使
用量有限

訪問目標：

102

成功訪問：

76

沒有接受訪問：

26

體育總會：
71

屬會成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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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求差距分析的假設：

1. 計算只考慮受歡迎活動的7種主要體育設施的需求。

2. 分析包括培訓香港及體育總會的精英運動員、舉辦本地賽事*以及國際賽事的需求。

3. 假設現時的設施已被充份利用。

H . 全港性及區域性暨比賽/培訓設施供應研究 (2/3)

*  所有類型的本地賽事，包括為精英運動員、體育總會運動員或大眾而設的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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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全港性、區域性及社區主要運動設施的供應差距 (3/3)

全港
(2026)

區域性暨比賽
/培訓

(2026)

地區
(2026)

游泳池 0
啟德體育園

(1) 32
(包括11暖水泳池)

室內標準多用途場地 (4) (49)

戶外標準多用途場地 (1) 877

足球場 / 欖球場 (1) (3)

五人足球場 / 小型足球場 0 55

戶外網球場 (3) 123

田徑運動場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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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未來路向

進行公眾諮詢

向民政事務
委員會匯報

按需要為修訂《香港
規劃標準與準則》

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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